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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   區 氣溫℃  天氣 

台  北 18～23 多雲陣雨

桃  園 17～22 多雲陣雨

新  竹 17～22 多雲

台  中 17～24 多雲

南  投 16～24 多雲

嘉  義 16～25 多雲時晴

台  南 18～25 多雲時晴

高  雄 19～26 多雲時晴

花  蓮 18～23 多雲陣雨

台  東 19～25 多雲陣雨

今日天氣

世界天氣
地區 氣溫○C 地區 氣溫○C

東京 2~12 香港 17~20

曼谷 25~33 福州 12~16

雪梨 22~27 昆明 6~16

洛杉磯 12~14 武漢 2~9

紐約 8~15 上海 5~7

里約 24~33 南京 4~8

日內瓦 1~6 西安 -2~8

倫敦 4~6 青島 -1~6

羅馬 -1~10 北京 -5~5

約堡 16~26 瀋陽 -20~-8

貨幣匯價
幣  別      買  入      賣  出

美  元 31.565 32.107 

歐  元 32.99  34.14

港  幣 3.965 4.160

日  圓 0.2664 0.2774

人民幣 4.527 4.689

� 註：新台幣昨收31.935元 升值1.3分
台灣銀行提供

股      市 收盤指數  漲▲ 跌 ▲

台灣集中市場 9345.74

▲

3.90

台灣店頭市場 124.58 ▲ 0.68

東  京   日  經 19364.67 ▲ 63.23

香  港   恆  生 22935.35 ▲ 190.50

亞洲股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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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本
報
台
北
訊
】
長
期
照
顧
服
務
法
修
正
草
案

昨
天
完
成
三
讀
，
確
立
長
照2.0

財
源
從
稅
收
制

取
得
，
未
來
擬
調
整
菸
稅
漲
二
十
元
、
遺
贈
稅
率

將
從
現
行
百
分
之
十
提
高
至
最
高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
採
累
進
稅
率
；
現
有
一
千
八
百
多
家
長
照
機
構
不

需
法
人
化
，
但
新
設
立
、
擴
充
、
遷
移
就
不
在
此

限
。朝

野
爭
議
最
大
的
財
源
部
分
，
昨
天
透
過
表
決

處
理
，
將
採
取
稅
收
制
，
修
法
後
，
財
政
部
估
算

兩
稅
約
可
增
加
二
百
八
十
八
億
，
加
上
一○

六
年

預
算
規
模
編
列
一
百
七
十
七
億
元
，
未
來
超
過
三

百
億
的
經
費
挹
注
長
照
資
源
的
建
置
。

三
讀
條
文
規
定
，
基
金
來
源
包
括
遺
產
稅
及
贈

與
稅
稅
率
由
百
分
之
十
調
增
至
百
分
之
二
十
以
內

所
增
加
的
稅
課
收
入
；
菸
酒
稅
菸
品
應
徵
稅
額
由

每
千
支
（
每
公
斤
）
徵
收
五
百
九
十
元
調
增
至
一

千
五
百
九
十
元
所
增
加
的
稅
課
收
入
。
且
遺
贈
稅

增
加
稅
課
收
入
，
不
適
用
財
政
收
支
畫
分
法
的
規

定
。遺

贈
稅
由
10
%
增
至
20
%

國
民
黨
團
之
前
堅
持
財
源
應
該
用
保
險
制
，
後

來
與
民
進
黨
協
商
達
成
共
識
，
條
文
也
強
調
長
照

上
路
兩
年
後
將
檢
討
財
源
制
度
，
並
確
保
財
源
穩

定
。
附
帶
決
議
二○

一
八
年
起
，
長
照
特
種
基
金

額
度
以
三
百
三
十
億
元
為
原
則
，
缺
額
由
政
府
預

算
撥
充
，
主
管
機
關
兩
年
內
也
要
通
盤
檢
討
財
源

建
制
，
並
研
擬
其
他
稅
收
或
採
長
照
保
險
之
可
能

性
，
以
因
應
逐
年
增
加
的
長
照
需
求
。

然
而
長
照
財
源
所
需
的
菸
稅
、
遺
贈
稅
必
須
也

從
「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」
及
「
菸
酒
稅
法
」
修
法

才
能
真
正
取
得
經
費
，
民
進
黨
團
下
會
期
將
啟
動

修
法
，
未
來
再
逐
步
籌
畫
財
源
。

國
民
黨
立
委
顏
寬
恒
提
案
「
自
己
的
老
人
自
己

顧
」
，
主
張
三
等
親
在
長
照
中
心
照
護
親
戚
老
人

，
應
該
發
給
津
貼
及
教
育
訓
練
。
民
進
黨
立
委
吳

【
本
報
綜
合
報
導
】
立
法
院
昨
天
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電
業
法
，
電
業
自
由

化
由
綠
能
先
行
，
未
來
綠
電
業
者
可

直
接
賣
電
給
用
戶
；
條
文
並
明
定
核

電
廠
應
於
二○

二
五
年
全
面
停
止
運

轉
。綠

電
先
行 

業
者
將
可
直
接
賣
電 

修
法
通
過
後
一
至
二
點
五
年
開
放

綠
電
發
電
業
與
售
電
業
，
綠
電
業
者

可
直
接
售
電
給
用
戶
或
台
電
，
或
是

透
過
電
力
網
輸
配
電
給
客
戶
，
未
來

再
生
能
源
發
電
可
獲
優
先
調
度
、
輸

配
電
費
優
惠
、
直
接
銷
售
等
鼓
勵
，

且
綠
電
在
一
定
規
模
以
下
，
無
需
提

供
備
用
容
量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民
眾
未
來
不
一
定
要

向
台
電
買
電
，
可
直
接
向
再
生
能
源

售
電
業
者
購
買
綠
電
。

而
國
營
的
輸
配
電
業
應
負
責
執
行

電
力
調
度
業
務
，
在
確
保
電
力
系
統

安
全
穩
定
下
，
應
優
先
併
網
、
調
度

再
生
能
源
。

其
次
，
立
法
通
過
後
的
六
到
九
年

內
，
台
電
也
要
轉
型
為
控
股
母
公
司

，
其
下
切
割
分
成
發
電
公
司
與
輸
配

售
電
兩
家
子
公
司
，
進
行
「
廠
網
分

離
」
。

這
也
意
味
著
獨
占
台
灣
電
力
市
場

達
七
十
年
的
台
電
，
獨
占
局
面
將
逐

步
走
入
歷
史
，
台
灣
能
源
產
業
將
展

電業法
修正

電業自由化 
2025核電停止

‧菸稅每包調高20元，遺贈稅率從10%
提高到20%，下會期將審查相關菸稅
法、遺贈稅法。

‧現行長照機構不需法人化，但擴充、
遷址、新設立要法人化。

‧2年內檢討財源，研擬其他稅收或採
取長照保險可行性。

長照法修法重點

製表／人間福報編輯部

開
新
的
一
頁
。

廠
網
分
離 

台
電
獨
占
局
面
結
束

此
外
，
為
落
實
非
核
家
園
，
三

讀
條
文
明
訂
核
能
發
電
設
備
應
於

二○

二
五
年
以
前
全
部
停
止
運
轉

。
政
府
應
訂
定
計
畫
，
積
極
推
動

低
放
射
性
廢
棄
物
最
終
處
置
相
關

作
業
，
以
處
理
蘭
嶼
地
區
現
所
貯

放
之
低
放
射
性
廢
棄
物
。 

至
於
優
惠
電
價
的
部
分
，
依
照

行
政
院
版
通
過
，
修
法
中
明
定
，

學
校
、
庇
護
工
場
、
立
案
社
會
福

利
機
構
與
使
用
維
生
器
材
及
必
要

生
活
輔
具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家
庭
用

電
，
以
及
相
關
公
用
事
業
、
公
用

路
燈
用
電
的
用
電
等
優
惠
電
價
；

減
收
的
電
費
得
由
各
該
目
的
事
業

主
管
機
關
編
列
經
費
支
應
。

三
讀
條
文
明
訂
，
發
電
業
年
度

分
派
盈
餘
時
，
不
含
再
生
能
源
發

電
部
分
，
全
年
純
益
只
要
超
過
實

收
資
本
總
額
百
分
之
十
，
應
提
撥

超
出
部
分
的
半
數
；
超
過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部
分
，
應
全
數
提
撥
；
款

項
半
數
作
為
維
護
機
組
、
投
資
降

低
汙
染
排
放
設
備
，
其
餘
半
數
應

投
資
再
生
能
源
發
展
。

三
讀
條
文
明
訂
，
電
業
管
制
機

關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，
也
就

是
由
經
濟
部
來
指
定
；
條
文
也
明

訂
公
用
售
電
業
之
電
價
與
輸
配
電

業
各
種
收
費
費
率
之
計
算
公
式
，
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，
而
在
訂

定
或
修
正
收
費
費
率
之
計
算
公
式

前
，
應
舉
辦
公
開
說
明
會
。

‧業者1至2.5年內可直接賣綠電給用戶。

‧廠網分離，輸配電業不得兼營發電業
或售電業；台電6至9年內轉型成控股
母公司，切割為發電、輸配售電2家公
司。

‧穩定電價，中央設立「電價穩定基金
」。

‧綠電可獲代輸費、輔助服務優惠；直
供部分，需提供備用容量。

‧2025年核能發電全部停止運轉，2025
「非核家園」入法。

‧設罰則，違法狀況最高罰2500萬元。

電業法修法重點

製表／人間福報編輯部

立法院長蘇嘉全敲槌

宣布三讀通過長照法修

正。� 圖／中央社

立法院昨天三讀修正通過電業法。圖／妙熙

長照法
修正

菸稅漲20元 作長照財源

玉
琴
表
示
，
這
是
財
源
問
題
，
全
國
失
能
人
口
七
十

三
萬
、
每
人
每
月
補
貼
五
千
元
，
一
年
要
發
到
一
百

七
十
三
億
，
已
經
占
了
長
照
經
費
的
一
半
以
上
，
主

張
不
該
修
正
，
表
決
結
果
顏
寬
恒
提
案
遭
否
決
，
仍

維
持
現
行
條
文
。

長
照
法
三
讀
長
照
機
構
法
人
化
部
分
，
條
文
規
定

五
年
內
長
照
機
構
需
法
人
化
，
但
因
許
多
小
型
機
構

憂
心
經
營
困
難
，
連
民
進
黨
團
內
也
有
反
對
聲
音
，

最
後
三
讀
條
文
通
過
原
有
一
千
八
百
多
家
長
照
機
構

依
照
原
法
存
在
，
但
是
新
設
立
機
構
、
擴
充
、
遷
移

不
在
此
限
，
還
需
要
法
人
化
。
避
免
未
法
人
化
的
長

照
機
構
服
務
品
質
不
齊
或
亂
收
費
等
亂
象
，
附
帶
決

議
也
要
衛
福
部
針
對
四
十
九
床
以
下
的
機
構
訂
出
一

套
規
範
辦
法
。

吳
玉
琴
表
示
，
政
府
已
經
把
長
照
財
源
從
去
年
五

十
四
億
元
擴
增
到
一
百
七
十
七
億
元
，
三
倍
多
還
是

不
夠
，
因
此
將
預
算
規
模
擴
增
到
三
百
億
、
四
百
億

元
，
有
穩
定
的
財
源
，
全
國
約
一
千
八
百
多
家
小
型

機
構
可
以
繼
續
安
心
提
供
服
務
，
未
來
新
設
機
構
要

受
長
照
機
構
法
人
法
的
規
範
，
也
盼
小
型
機
構
能
夠

走
向
社
區
服
務
。

長
照
預
算
規
模
擴
增
到
三
百
億
元
以
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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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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